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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評鑑緣起與目的 

⼀、評鑑緣起 

新北市新店央北社會住宅共 1,070 戶，為提供青銀共居新型態社宅供給模

式，規劃 29 戶作為種子戶，透過回饋⽅案加強社區住戶與鄰里間的連結。而為

⿎勵種子戶⻑期投入與引動社區營造，及培養⻑期穩定參與社區事務，故定期辦

理評鑑作業，並擬以租金優惠作為獎勵措施，以⿎勵種子戶參與社區服務。 

二、評鑑辦理目的 

依據評鑑緣起，本評鑑之目的即在於促使種子戶達成入住央北社區之義務，

並提供其可享有之權利，以達以下目標： 

1. 激勵種子戶自身能積極參與及推動央北社宅公共事務。 

2. 促進種子戶能引動央北社宅住戶關注及參與社區營造。 

3. 藉由種子戶建立央北社宅居⺠自主、自力「共學、共識、共創」的社區營

造機制，以維繫生活環境品質與提升在此生活的幸福感。 

貳、評鑑方式與時程 

⼀、評鑑方式：年度評鑑 

凡經入選之提案人皆有義務履⾏計畫執⾏項目，新北市政府城鄉局（以下稱

本局）或專案輔導團隊將於種子戶入住後，逐年進⾏年度評鑑。倘評鑑期間出席

率低、聯繫困難、無故未執⾏計畫、執⾏紀錄及年度資料缺交、計畫執⾏效果不

彰等情形，經本局或專案輔導團隊建議後應主動回應及說明改善；評鑑期末將以

交流會議⽅式進⾏，種子戶應準備簡報。 

評鑑內容包含執⾏種子社區⾏動及相關⾏政紀錄、參與種子戶共識會議及相

關培力活動、籌備大型社區活動等事項之義務履⾏情形；以及執⾏社區互助互動，

協助央北形成跨世代共居與共好社區環境之權利享有情形。 

二、評鑑辦理期程 

原則每年辦理⼀次評鑑；本（113）年度配合種子遞補入住時程，評鑑期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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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為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6 月 30 日，為期 6 個月；預計於 113 年 7 月辦

理評鑑交流會議，9 月以函文通知評鑑結果。 

叁、種子戶應履行之服務內容（義務） 

 ⼀、執行種子社區行動及行政紀錄 

1. 以半年為單位（活動規劃得考量全體社區需求，發展更多元），規劃每月

社區⾏動項目，提案內容需於經費審查時依輔導團隊或本局建議調整，

通過後始可據以執⾏；提案後之執⾏內容得依據實際於央北社宅執⾏經

驗微調，惟需提前知會輔導團隊並徵得同意。 

2. 每位種子之社區⾏動項目，每半年應至少規劃 3 場公開活動（例如：課

程、工作坊、發表會等，該「半年」以輔導團隊制定區間為準，例如 112

年 9 月至 113 年 2 月），且提案需規劃預計效益與具體每月、半年可評

鑑的項目，例如：時數、活動場次數與人數、參與協作的居⺠人數、合作

社團數、文章篇數、點閱率等，視提案類型設定。 

3. 種子戶應依通過之提案計畫進度、內容執⾏，若執⾏上有困難、進度可能

延誤或需調整執⾏內容，應提前知會輔導團隊並經同意後據以調整。 

4. 配合繳交每月社區⾏動表單，以及檢核紀錄相關資料。 

二、參與種子戶共識會議及培力課程 

1. 參與種子戶共識會議（原則上每 2 個月 1 次），由種子戶主持進⾏，共同

討論公共事務，活絡種子關係，建立良好溝通管道而非單向的事物佈達，

並促進種子戶間的合作默契與凝聚共識。 

2. 配合出席輔導團隊安排之輔導、會議與工作坊等培力課程（原則上每 2 個

月 1 次，與共識會議同天），並透過參與給予相應之回饋。 

3. 每次共識會議及培力課程合計以 3 小時為原則，辦理日期及時間由種子

戶共同協調訂定，如個案因故無法出席須提前通知輔導團隊，並尋求補

救⽅式，若無主動通知及尋求補助⽅式視同缺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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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共同籌辦大型社區活動 

1. 為促進社宅與周邊鄰里交流，種子戶每年需共同籌辦至少⼀場社宅大型

社區活動，參與人數至少 100 人以上，且設置有市集攤位等，增加居⺠

互動的設計（人數或執⾏⽅式得配合本局意見調整，或由輔導團對向本

局提出，經本局同意後調整）。 

2. 種子戶需配合本府政策目標或其他局處政策需求進⾏推廣、宣傳或參與

本府相關會議或活動。另外，若種子戶自⾏參與與跨世代共居計畫相關

之活動、採訪等，應提前告知輔導團隊轉知本局，以利輔導團隊及本局掌

控相關資訊。 

3. 種子戶需參與相關籌備討論會議，共同進⾏活動規劃及相關分工作業。  

四、投入社區互助互動發展 

1. 種子戶可協助其他種子或央北居⺠活動之辦理。 

2. 種子戶需共同分擔種子戶共同事務，進⾏共同事務分組（例如場地組、資

材組等，視情況調整），互相協助種子戶共同事務，依各組需要不定期召

開小組會議，並提供會議或工作紀錄供所有種子參考（提供形式得依種

子戶共識會討論調整）。 

五、其他補充說明 

1. 本計畫編列種子戶共同事務執⾏經費（包含在提案回饋補助費用），為種

子戶團隊共同運用，用於辦理活動保險、採購共用資材，及其他符合公

共、共享、社區經營⾏動之經費使用，非屬個別計畫經費；經費僅能運用

於社區經營之相關操作，不得為提案人及其經營公司之收入，亦不得做

為營利與捐獻使用。 

2. 本局有權取用種子戶之計畫內容、辦理活動之攝影紀錄照片（含側拍）等

相關素材，用於⾏銷推廣、研究跨世代共居計畫或其他正當目的。（例如

社區⾏動執⾏之照片，本局得作為成果露出、⾏銷宣傳等使用） 

3. 本計畫種子相關責任義務原則須由申請人或其自帶資源之代理人（共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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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⾏，惟，代理人名單須經本局或專案輔導團隊許可（代理人名單請於

113 年 1 月 31 日前向輔導團隊提出，名單以至多 1 人為原則，且不得

與其他種子戶之代理名單重複。代理名單應提供相關聯絡資訊，並簽署

代理切結），代理人之⾏為視同種子戶本人，且代理人務必將相關代理資

訊確實傳達種子戶本人，如遇代理人不適任或代理頻率過高（由輔導團

隊或本局判定為準），以致影響計畫成果品質、初衷或目的者，其代理場

次將視為無效（等同缺席）。此代理制度本局及輔導團隊得視情況滾動調

整。 

肆、評鑑原則與要點 

社區營造為須⻑期推動之工作，而入住央北社宅⼜有⼀定期限之限制下，本

評鑑作業將種子戶的「執⾏種子社區⾏動及⾏政紀錄、參與種子戶共識會議及培

力課程、共同籌辦大型社區活動」定位為基本義務；而種子戶「投入社區互助互

動發展」則定位為社區共學動員之特殊權利，以及社造議題與對策初擬之滾動過

程，並視投入情形給予額外的獎勵回饋。經評鑑分數達⼀定標準者得享有租金優

惠之權利。 

而為⿎勵與促進種子間、種子與社區間形成互助共好之良性循環關係，本評

鑑採超標獎勵與未達標提醒之⽅式辦理，評鑑⽅式為：基本分數為 60 分；各項

剛性指標未達標準將依下表扣分，完成各項柔性指標則予以加分以資⿎勵。評鑑

項目及要點如下表１： 

表 1 評鑑要點表 

總項 評鑑子項 獎懲方式 執行方式 

基本義務 
(剛性指標) 

執⾏種子社區 
⾏動及⾏政紀錄 

1. 未 依 回 饋 計 畫 完 成 ⾏ 動 場
次，每場次扣 20 分。 

2.未依規定提供各場次⾏動紀
錄與成果，每場次扣 10 分。 

1.書審 
2.⾏政執

⾏紀錄 

參與種子戶共識會議

每缺席⼀次扣 5 分 簽到紀錄 參與種子戶培力課程

共同籌辦大型社區活動

特殊權利 
(柔性指標) 

投入社區互助 
互動發展 

1.辦理社區⾏動中，若居⺠名
單有新增，每人加 2 分。 

2.協助其他種子或央北居⺠自
辦活動，每次加 2 分。

書審 
（ 提 供 紀
錄 表 或 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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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項 評鑑子項 獎懲方式 執行方式 

3.依分攤種子戶公共事務執⾏
時數（含小組會議及執⾏相
關工作），每小時加 1 分，每
月上限至多加 5 分。 

4. 投 入 大 型 活 動 前 置 籌 備 工
作，每小時加 1 分，每月上限
至多加 10 分。 

5.大型社區活動當日出席參與
擔任工作人員，加 10 分。 

到紀錄，由
輔 導 團 隊
及 或 機 關
進⾏審核）

※特殊狀況（例如不克出席）須主動事先向輔導團隊提出說明、並經確認與
採取補救措施後免扣分。 

※輔導團隊或本局得於評鑑前微調此評鑑表（例如評鑑執⾏⽅式調整，或因
特殊原因致該表格內評鑑項目變動而需更改項目） 

伍、獎懲措施 

⼀、租⾦優惠與續租資格認定 

（⼀）109-112 年簽約入住者 
等第 總分數 續租認定 租⾦優惠 試算每月租⾦優惠 

特優 
100 分(含) 

以上 

可續租 

市價 7 折 

套房：8,050 元 
二房型(依坪數)：11,900
元、13,038 元或 13,913 元
三房型：16,100 元 

優等 80~99 分 市價 7.5 折

套房：8,625 元 
二房型(依坪數)：12,750
元、13,969 元或 14,906 元
三房型：17,250 元 

合格 60~79 分 無優惠  
不合格 未達 60 分 不續租 -  

※上表租金優惠試算僅供參考，請以新北住都中心實際計算為準。 

（二）113 年簽約入住或續約者 

原則以「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分級租金收費標準」收費後之金額進⾏減免，

詳細辦法待新店央北社宅之分級租金收費標準表公告後再⾏訂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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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注意事項 

1. 本評鑑結果之租金優惠日期原則自 113 年 10 月 1 日至 114 年 9 月 30

日止（計 12 個月）。如有特殊情況，由本局與輔導團隊討論後調整。 

2. 參與 113 年度（本次）評鑑之對象：112 年 12 月 1 日（含）前起租之

所有種子戶。 

3. 合約期間評鑑累計達 1 次不合格者原則不予續約，若經通知仍未改善致

合約期間累計達 2 次評鑑不合格者，得由專案輔導單位通報本局及相關

單位終止租約，本局將於該年度評鑑後終止租賃契約，並請該戶種子戶

依契約規定執⾏契約終止後之相關事宜。 

※本評鑑機制（說明）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，目前之輔導團隊為「珍宇

設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」。 

※本局得視情況調整本評鑑機制（說明），並保留最終解釋權。 


